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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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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与进化，重塑了社会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机制。庞大的网民群体借助信息传

播平台实践着民主参与，并有力推动着中国的民主和法治进程。而互联网在为公众提供参与平台、丰富参与形

式的同时，却也构成了一些法律上的挑战: 网络环境下的公众参与失范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非序化，信息安全、个
人隐私等屡受侵犯; 信息不对称使得公众的有效参与不足，参与实效不彰。针对这些问题，在法律层面，立法、
行政和司法机关应在对网络公众参与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参考他国经验，制定不同层

级的规则以规范网络公众参与，促进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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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出现，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这

一于 1998 年即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第

四媒体”［1］的事物，为开展社会和政治讨论开辟

了一个潜在的、新的公共论坛，并使得公众的直接

式民主参与成为可能。在中国，互联网时代也以

前人所意想不到的速度到来，尤其是 2014 年“互

联网+”正式提出以来，随着移动互联、大数据、云
计算等新产业和新应用的加速发展，社会公众参

与政府治理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被重塑。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16 年 8 月发布的《38
次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7．10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1．7%，较 2015 年底又提升了 1．3 个百分点［2］11。
同 1997 年 10 月第一次调查的 62 万网民人数相

比，现在的网民人数已膨胀了 1000 多倍。以不可

抗拒之势席卷而来的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更是背

弃传统媒体和社交方式，培育着“新常态”的电子

公民社会的雏形。庞大的网民群体，凭借技术日

新月异的信息传播平台，正积极践行着民主参与，

有力推动着中国的民主和法治进程。
进言之，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人们沟通、交流和

活动的方式，更是引发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和

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各国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

大背景下，大力发展电子政务，运用信息通信技术

来穿透行政机关之间的藩篱，来连通政府与社会、
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鸿沟。例如，政府门户网

站已然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互动的重要平台; 政

府和公民之间通过政务论坛、政府邮箱、在线咨

询、民 意 征 集、网 上 信 访 等 形 式，进 行 互 动

交流［3］。
客观来看，互联网在为公众提供参与平台、丰

富参与形式的同时，却也构成了一些法律上的挑

战: 一方面，网络环境下的公众参与失范导致公众

参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非序化; 另一方面，电子政

务发展滞后、政府信息公开不充分导致的信息不

对称，使得公众无法有效参与甚或无法参与;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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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中国现阶段还存在其他一些妨碍公众参与的

因素。针对这些问题，应予以法律层面的规制，以

促进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电子政务的发展及其对公众参与

的影响

电子政务是“在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基础上对

传统行政流程的再造和改革”［4］8，是运用信息和

通讯技术“实现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重组优

化，打破部门分割，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透明的

管理和服务”［5］。相应地，电子政府的实质，就是

为了适应新到来的信息社会的需要，由传统“官

僚型”的政府改造而成的扁平的、自动回应式的、
高效率的、全天候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主体。电

子政务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透明高效的政府治

理，还在于社会、民众的良性互动，它将原本需要

投入海量资源处理的公共事务，通过数字转化，自

动在虚拟空间中处置，从根本上突破原本自足的

治理体系和封闭的决策体系，将个人和团体纳入

决策的主体甚至置于核心。
政府有保证公民参与的责任和义务。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DESA) 对成员国

家宪法的一项研究( United Nations Public Admin-
istration Country Studies，UNPACS) 表明，超过 150
个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不同形式的公

共事务参与权［6］237。“电子民主和参与”是电子

政务的四大要素之一［7］。电子政务不仅能为公

众提供知情的平台，而且还搭建了新的公众参与

平台，为公众提供了便捷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为

其准备了主观和客观条件，有利于整个社会参与

文化的培养。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政府

( Government) 与公民( Citizen) ( G2C) 和政府与政

府( G2G) 之间进行充分交流，会促进民主的进步，

并进而使得公民与公民( C2C) 之间的交流成为可

能。以全球视野分析电子政务的宏观走向并观察

各国的具体情形可知，一国电子政务的发育程度

与该国公众公共参与的成熟程度之间，存在比较

大的正相关性。
另一方面，网络社会的逐步形成，对民主参与

的形式也起着重新形塑的作用。公众通过互联网

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实现民主过程中价值理念、政
治观点等的电子交换，使得公众参与具有如下特

点: 第一，参与更为直接。除了一些例外情形，当

今世界的民主基本是一种间接民主，广大公民通

过人数较少的代表( 人大代表、议员等) 来代表自

己参与政治生活; 而在网络世界，民众则可以直接

表达其诉求。第二，参与更为自由和平等。平等

的网络世界为所有人提供了均等的公共参与的机

会和自由。第三，参与的成本更为低廉，且更为快

捷和便利。第四，由于网络实名制尚未真正落地，

参与还具有一定的隐匿性。

二、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面临的问题

( 一) 网络公众表达与参与的非理性

关于网络公众的定义，可以援引美国公众新

闻理论最早提出者卡雷( James Carey) 在《新闻与

公众对话》的说法:“公众是一群聚在一起讨论新

闻的陌生人，他们为讨论共同关心的事聚合起来

就形成公众”［8］。也就是说，公众是对社会负有

责任感、参与感和使命感的人群，他们是社会事件

的亲历者而非漠然的旁观者，是信息社会的参与

者而非一旁的沉默者。
相较传统媒体，互联网更为自由、开放和随

意，信息发布更为及时和便捷，信息传播更为快速

和普遍，这使得政府难以对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施

加有效控制。尽管如此，总体来看，网络公众和政

府绝非对立甚至敌对的关系，而仍是一种良性的

互动。统计表明，目前 91%的网民是 50 岁以下的

年轻人［2］15。然而，尽管绝大多数公众并非有意

制造冲突或恐慌，而是更愿意追求和谐、自由的网

络舆论环境，仍然屡见互联网上的发言和评论夹

杂着一些非理性的因素，表现出一些情绪化的冲

动和发泄。近期围绕“雷洋案”、“魏泽西事件”、
“南海仲裁案”等产生的舆论冲突，均在一定程度

上 体 现 了 网 络 公 众 的 情 绪 化 和 非 理 性 思 考 与

表达。
( 二) 网络环境下公众参与的非序化

公众非序化参与，是指公众以非法甚至违法

的方式或采取非法甚至违法的途径参与公共部门

的决策( 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 ，并企图对决策

施加影响［9］19。这一概念与公众有序参与的概念

相对。所谓的有序参与，有三个方面的要求: 第

一，它是一种合法的活动，这是参与的前提和基

础。而“合法”，一是指公众参与必须在法律法规

允许的行为、程度等范围内，必须符合法律所规定

的参与程序、条件和规则; 二是指公众参与必须符

合互联网自身的规则和行为规范; 三是指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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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必须是为了追求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或避免

合法的权益受损。第二，它是一种制度化的、理性

的行为。理性是秩序之源，互联网中有序的公共

参与者必须秉持理性和克制来享受宪法和法律所

赋予的权利和自由，履行应尽的义务; 必须保持冷

静和理智来表达合理的利益诉求，参与利益协调;

必须自主决定和自愿表达，避免被非理性的情绪

和思想所控制和左右，防止被别有用心的势力所

利用。第三，它发生在政府与公众的互相回应和

关照中。公众作为参与主体，关注自身所处的社

会和政治环境，将公共参与看作行使其民主权利、
追求合法利益之举; 政府则逐渐建立回应机制，以

回应公众的合法诉求，并将其实质性地反映在决

策过程和结果中。
互联网作为一个“技术中立”的事物，在为公

众参与提供了便捷渠道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拓

展了非序化参与的途径，提升了非序化参与的

“能 力”，扩 大 了 它 的 影 响 范 围 的 广 度 和 深

度［9］19－21。可以说，“互联网络的扩张几乎在各个

方面都成为国家政治的‘克星’，它正以自己的节

奏甚至摧毁传统意义的政治控制机器，影响公民

的政治参与”［10］，为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

目前我国的互联网舆论中，“极左”、“极右”思想

仍有一定市场，甚至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泛滥

之势，误导了少数公众，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舆

论环境和公共参与空间。尤其是我国正处在转型

的特殊时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

快速推进，改革步入“深水区”，决策所涉及和支

配的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日趋复杂，敏感的、
不确定的因素增加，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暴露，

决策权的主体多元化，公众的民主和法治意识增

强，决策过程更加错综复杂。相应地，决策的内容

和对象需要大幅度调整，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制

定和实施科学决策的难度不断加大。因此，充分

重视公众参与的规范发展，有序推进改革决策的

民主性和科学性显得日益重要。
( 三) 电子政务发展滞后削弱了公众参与的

有效性

除了非序化参与外，在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

现实下，公众参与还面临着其他一些特有的问题，

使得公共参与的有效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第一，政府信息公开滞后。政府 ( 主动或依

申请) 公开相关信息，是公众有效参与公共事务

的前提，也是发展电子政务的初衷之一。中国社

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

现阶段，政府和普通用户都将政府信息的提供列

为政府在线服务第一位的功能 ( 列第二、三位的

是网上办事和民意收集) ［11］。
2008 年 5 月 1 日，中国的“阳光法案”———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使政务公开步入

了“规范发展的 2．0 时代”［12］。《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实施八年多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依法

主动公开信息并应民众申请公开了大量信息，为

公众有效参与决策和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基础。
然而客观地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各地的实

施效果参差不齐。提供一组数据: 近几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对国务院部

门网站、省级政府网站和较大市的政府网站等持

续进行观察和统计，测评其信息公开透明度指数。
2015 年，测评指标包括政府信息公开专栏、规范

性文件、财政信息、行政审批信息、环境保护信息、
依申请公开工作情况等。参加测评的 54 家国务

院部门中，有 8 家 不 及 格，最 高 分 ( 海 关 总 署 )

88．14分，最低分 ( 国家烟草专卖局 ) 只有 35． 97
分; 31 个省级政府中，有 3 家不及格，最高分( 上

海) 85． 91，最 低 分 ( 西 藏 ) 只 有 39． 03［13］。早 在

2014 年，该调研组也曾客观指出中国电子政务建

设中的一些问题: 部分网站运行状况不佳，与通过

推行电子政务来打造“永不下班的政府”的目标

相去甚远; 重复建设问题比较严重; 部分网站缺乏

有效信息，信息公开流于形式; 部分网站信息的更

新严重滞后，类似于“休眠”状态; 还有一些政府

网站为公众获取信息增加了难度和成本，非“用

户友好型”［14］。这些做法极有可能造成信息的不

对称，并削弱公众参与的有效性。更为严重的是，

对于一些敏感事件( 例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自
然灾害、重大生产事故等) ，若无权威机构及时准

确地向公众发布信息、澄清事实，想象将“插上翅

膀”任意驰骋，甚或给谣言的传播制造市场，引起

或激化矛盾，导致混乱。
第二，电子政务发展缺乏顶层设计，政务资源

共享尚未实现。公众参与需要大量的信息，要求

各部门协调配合，克服信息垄断。然而实际情况

是，由于电子政务的建设长期以来由单个的部门

作为主导，它们较少会将纵向不同层级之间和横

向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纳入考量范

畴，从而导致信息壁垒和信息孤岛的出现。
第三，“重电子建设，轻政务应用。”［4］14 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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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领域，常常存在着信息化的能力、应用和绩效

三者之间的矛盾，这被称为“信息化不等式”，即

能力≠应用≠有效［15］。这一“信息化不等式”在

中国的电子政务领域尤其凸显。对于电子政务的

要旨、重心和发展趋势等，目前中国相当一部分

政府部门还存在着认识误区，尚未深刻地认识

到电子政务建设“不是‘做秀’，而是要真正建设

一个内容实用、信息丰富、互动性强、服务快捷

的电子政府”［16］。不少地方或部门的门户网站

内容丰富、功能强大，而当地上网用户很少，政

府网站的访问量少，网站的办事服务、信息收集

和反馈功能不彰［17］。电子政务重硬件轻应用，

也影响了公众电子参与的热情。根据联合国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
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DESA) 的调查，2010
年我国公众的电子参与度指数 ( E－participation
Index) 在全球排第 32 名，较之 2004 年没有进步，

比 2008 年( 第 20 名) 退后了 12 位［18］。2014 年，

这一排名后退至第 33 位［6］237。

三、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

网络时代的参与，是受到我国宪法①确认和

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但在法律层面，无论是对

参与的法律保障还是法律规制，均明显不够。突

出表现之一是，经合组织所列举的电子政府建设

的外部障碍中，法律障碍高居首位。② 法律方面

存在的问题，对推动和规范网络时代的公众参与

构成了严重阻碍，因此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和补

充十分迫切。
( 一) 制定和修改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法规

在一定范围内，信息公开程度越高，公众的心

理承受能力就越强，公众参与能力也相应越高，社

会自主能力越强。
制定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政府

信息公开法已成为国际趋势。在中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发布于 2007 年，它首先对政府信息

进行了明确界定，并且明确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

息，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同时，对中

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 分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

开) 进行了架构，具体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

制度、范围制度、发布制度、豁免制度、审查制度、

保障制度、监督制度，等等。
客观来看，目前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

系已初步建立，但远未臻成熟。具体表现在: 第

一，立法层级过低。除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

部行政法规外，现行有效的均为地方性立法，且立

法内容上不是照搬行政法规就是相互借鉴，缺乏

地方特色和针对性。第二，立法大多为原则性的

粗略规定，可操作性较差。例如，对于政府信息范

围的界定、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机制如何运作、
“三需要”和“三安全一稳定”等条款如何适用等，

都规定得过于原则，使得政府部门和申请人经常

无所适从。
因应这些问题，可以尝试从立法层级、立法观

念、立法体系等层面对现阶段中国政府信息公开

的制度建构作进一步完善。第一，立法层级。目

前主流意见认为，应上升至法律的形式，制定《政

府信息公开法》。目前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无法涵盖人大、法院、检察院和

党的机关，使得大量信息溢出规制范围。第二，立

法体系。参考各国立法经验，难以由单一的政府

信息公开法典对政府信息公开进行统一规制，而

应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相关立法。在立法体系

架构上，可以由四部分构成: 一是关于政府信息公

开的法律规定; 二是关于政府信息获取、存储、管
理、使用和在政府系统内部分享、传递的法律制

度; 三是关于公共数据库的开发和共享的法律制

度; 四是关于网络和政府信息安全及个人信息保

护的法律制度，如《网络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

护法》，等等。
( 二) 制定电子政务法

首先，要制定电子政务基本法。“电子政务

法是专门调整现代信息技术在公共行政中应用的

范围、条件、方式、地位和效力等事项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19］目前我国尚无关于电子政务的纲领

性( 基础性) 立法，整个立法层次较低［20］［21］。应

当尽快制定《电子政务法》，作为电子政务领域的

基本法，涵括电子政务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对电

子政务法的立法原则、目的及重要的相关制度等

作出明确规定，使其发挥“电子政务宪法”的作

用。其次，应加快制定政府网站管理法，以规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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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3 条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其他条款还规定了公民享有平等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通讯自由和秘密权，批评、建议、检举、申诉权，参与权等公民基本权利。
OECD，The E－Government Imperative，48 ( 2003) ．转引自周汉华《电子政务法研究》，载《法学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4 页。



络域名，规范政府网站内容，规范政府网站的日常

管理，确保网站的可用性和安全性。此外，应选择

良好的立法时机，出台关于电子签名、网络安全、
政府数据开发利用、征信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 三) 修改政府组织法

中国的电子政务主要依循两套系统展开，一

套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上网工程和门户网站，

另一套是以“金”字工程为主体的纵向业务应用

系统( 包括金卡、金关、金桥等) 。由于我国现行

的关于政府组织方面的法律法规并未明确就本级

政府与实行垂直管理的同级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

关系作出规定，因而各级政府的门户网站难以整

合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从而影响了综合性政府

网站作用的发挥，加剧了信息化过程当中的“信

息孤岛”现象。因应信息化的大势和信息资源共

建共享的要求，有必要对组织法的相关规定作必

要修改。
( 四) 完善规制网络公众参与行为的立法

针对前文论及的网络非序化参与行为，必须

补充和完善相关立法。目前中国尚无针对网络公

众参与的制度规范，只有《刑法》及其修正案的相

关条款①和《电子签名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

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

施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计算

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网络

安全信息通报实施办法》《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

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国务

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

涉及对网络行为的规制。建议立法、行政和司法机

关在对网络公众参与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深入分析

和研究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国家经验，制定规则，建

立和完善各种制度以规范网络公众参与。具体地，

可从落实和完善网络身份管理制度、建立网络诚信

评价体系、健全网民信用记录、完善网络行为奖惩

机制、强化网络舆情管理、完善网络信息服务市场

准入和退出机制等方面着力。

结 语

“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参与，是一个尚待深

入讨论和研究的主题。这种“电子民主”的兴起，

集中来看，是基于两个关键因素———传统民主政

治中公众参与度的低下和新兴信息技术的广泛应

用。主观上，为了提升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政

府有提升公众参与度的动力，公众也因长期压抑

而有着参与的愿望和诉求; 客观上，信息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促动了透明政府和电子政府的建设，进

而为公众参与公共治理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和

平台。2016 年 7 月，“依托网络平台，加强政民互

动，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作

为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

要举措，被写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这一将指导和

规范未来 10 年中国信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这表明，电子民主在国家战略层面已得到再度的

肯认和支持。
但客观来看，仍须承认，尽管互联网的澎湃浪

潮为电子民主创造了条件和氛围，但无论在中国

还是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至少在公共事务层

面，公众对电子民主的反应仍较为平淡。毋宁说，

电子民主的实现还在或远或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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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Ｒegul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Internet Plus Era

LI Xia

( Institute of Law，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2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Internet，the mechanis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has been remodeled． Netizens，whose number has been increasing quickly，are practicing demo-
cratic participation and pushing forward the process of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internet，on
the one hand，provides a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but on the other hand，brings up a se-
ries of legal challenges: the disorder of cyber public participation causes infringements upon information secur-
ity and personal privacy; the asymmetry distribution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leads
to insufficiency of effect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egard to these problems，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hat leg-
islative，executive and judicial branches conduct an intensive study and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g-
ularities of cyber public participation，use overseas experiences for reference，and develop the system of rules
to regulate Internet－based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promote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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